附件2

2026年横琴青少年游泳队公开选拔方案

选拔定位

旨在面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区）及澳门7岁-16岁（2010年1月1日—2019年12月31日出生）在读学生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遴选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游泳发展潜力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，组建梯队合理的合作区游泳队，进行系统培养。

二、项目专家考评组

游泳项目设立独立考评组，由不少于3名专家构成（横琴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代表 + 合作区游泳队教练团队）。  

三、选拔对象与报名条件

（一）身份条件

合作区及澳门各中小学7岁-16岁（2010年1月1日—2019年12月31日出生）在读学生。
（二）基本条件

1.身体健康，无病史（影响训练的伤病和其他疾病）。

2.具有游泳相关的比赛经验（省级市级比赛优先）。

3.热爱游泳，能吃苦耐劳，服从团队训练安排，具备良好的训练坚持性。

4.遵纪守法，尊敬师长，品行端正。

5.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全力支持，能保证训练时间。
四、选拔时间与地点

（一）时间

3月28日（周六）上午08:00-12:00

（二）地点

横琴一中
五、选拔内容与标准
为科学、公正地选拔游泳后备人才，本次将按学生年龄段区分选拔组别（不按年级区分）。评分标准依据年龄特点有所区分，按最后排名择优确定游泳项目“试训队员”名单，报选拔委员会批准后公示。

（一）测试项目
100米自由泳（爬泳泳姿）或100米蛙泳（只能选择报名一项）。

（二）评分标准

参与选拔的学生达到标准秒数以内为100分，每快1秒加一分，分数无上限，项目专家考评组将根据成绩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（学生如果刚好达到标准秒数不一定录取），测验成绩低于标准秒数将不考虑录取试训，以下为标准秒数：

1.2019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2分30秒内或100米蛙泳2分50秒内。

2.2018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2分10秒内或100米蛙泳2分50秒内。

3.2017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45秒内或100米蛙泳2分15秒内。

4.2016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35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50秒内。

5.2015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25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40秒内。

6.2014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17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35秒内。

7.2013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15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30秒内。

8.2012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12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25秒内。

9.2011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10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20秒内。

10.2010年年龄段：100米自由泳1分08秒内或100米蛙泳1分18秒内。

六、选拔结果评定

采用“初选+试训”双阶段评定。

（一）初选

专家考评组根据现场测试成绩进行打分，择优确定各项目“试训队员”名单并公示。若同一学生同时入选两个项目的试训名单，则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项目参加试训。

（二）试训考核

入选试训名单的队员须参加对应项目为期至少两周的试训。试训期间，教练组将围绕队员的训练投入度、技能提升速度、出勤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，考核合格者正式成为各运动队队员，并统一办理入队手续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参加选拔学生须穿着合适的泳裤或泳衣，并自行准备好泳镜、泳帽等装备。

（二）请家长报名前提前测验学生的游泳水平情况，本次选拔将在深水区进行。

（三）选拔当天需提前到达，做好准备活动，注意安全。

（四）考生如有既往病史或特殊身体状况，必须在报名时及测试前向工作人员如实说明。

（五）家长需负责选拔及试训期间学生的接送及安全。

（六）考核过程中考生需服从考评组安排，遵守考场秩序，尊重教练与工作人员，无礼貌、不配合、弄虚作假者直接取消考核及入队资格。

（七）在选拔期间，如遇台风、暴雨等恶劣天气状况，将会随时终止并延期活动，以确保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，延期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八）测试期间，家长不得进入考核场地观看。



